
 

 

 

華南產物貨物運送人責任保險運送物賠付特別約定附加條款 

107.04.12(107)華產企字第 072 號函備查 
  
茲經雙方同意，如運送物為             時，且被保險人或託運人無法提供託運貨物之成

本價值證明文件時，本公司之賠償金額以每件              為限；惟每一事故之賠償金額

以新台幣             元為限，且保險期間之累計賠償限額以新台幣            元為限。 

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，如與主保險單條款牴觸時，依本附加條款規定辦理，其他事項仍適

用主保-險單條款之規定條款。 
 


